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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化技術 

水再生利用系統實施探討 

施堅仁*、蔡家弘**、林正芳*** 

謝明昌****、張國強*****、覃嘉忠****** 

 

摘  要 

水再生利用系統為將已經處理且達到法規要求的排放水再取回，另經適當程

序處理後再以獨立的配水管線將再生水供應給特定用途之供水系統，美國、日本、

新加坡、澳洲及歐盟皆有多年實行水再生利用之經驗並訂有規範或技術手冊，再生

水用途可分為家戶使用、都市使用、工業使用、農業使用、環境使用，與地下水補

注等，因應每個國家不同的產業與環境等現況，而各有不同的使用比例，水質標準

則以各種用途及能安全的使用再生水來訂定，皆以人體健康風險為首要考量水質。

處理技術則以符合所需水質之標準及成本做考量，一般有過濾、薄膜、薄膜生物系

統、與消毒等，輸配水系統則以避免管線錯接為首要重點，在美國及澳洲使用紫色

作為再生水管線，日本與中國則為綠色，並搭配明顯註字以提醒民眾避免誤用並與

自來水管線作區隔。而風險管理上使用嚴格之關鍵控制點風險管理方法，與有效之

監測與驗證系統，以確保水再生系統之安全性。基於水處理之實務考量，建議先限

制再生水水源後，以處理程序、水質分級、並限定用途應當可以有效管理水再生系

統並符合健康風險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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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受到全球環境變遷之影響，各國都感受到氣候異常造成之缺水問題，而各地

區也都面臨可開發之水源日漸困難，如何有效將既有水資源再利用開發作為輔助水

源為一項重要課題。再生水的來源可從處理後之生活污水到工業生產過程排放水以

及農業灌溉系統尾端的排放水，只要水中無有毒物質、不造成環境危害，藉由現代

化的處理技術並在適當的管制下，若能有效回收再利用當可做為未來新興水資源中

之重要輔助水源。其中生活污水之水量大且穩定、水質污染負荷低，且伴隨污水下

水道的建設與污水處理廠興建，都市污水處理後之回收水可以提供都市、工業、農

業、環境、地下水補注及飲用水水源補注等用途，對未來水資源不足解決方案中，

提供重要的貢獻來源。本文整理各國水再生利用實施系統之經驗之相關要點並建議

以處理水質分級、所需基本處理方式及限制用途等三項兼顧之方法來管理水再生系

統。  

二、各國之水再生實施概況 

2.1 美國概況 [1] 

現今美國大多數州在參考美國環保署 2004 年修訂之「水再利用指引」

(Guidelines for Water Reuse)後，訂出水再利用處理標準或準則，有些規範處理程

序，有些則規範水質標準等，許多州還包含了處理可靠度的要求以預防因為不當的

處理程序所造成未達標準的再生水。「水再利用指引」編定的主要目的為提供公共

事業和監管單位參考，不具任何法令約束力，準則中包含了都市、工業和農業再利

用，同時還增加再生水間接補注飲用水源說明，美國並不接受再生水直接供應做飲

用水使用。另外，準則可以幫助規劃水再生方案和制定適當的管理條例，亦有益於

顧問工程師和其他參與水回收與再利用的評估、規劃、設計、運作和經營。任何一

項規範之出發點都是建立於如何降低使用再生水的風險，以確保使用者健康無慮，

如何設計系統流程以保障使用者的用水權益，如何控管品質以保障再生水不被濫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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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之管制方面，規定工業廢水在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前需要先經前處理，

將潛在毒性的污染物質排除，以確保生物處理之穩定性；接受了大量高強度工業廢

水之污水處理廠，其處理後之再生水用途仍會受限。  

水質之管制方面，以再生水作為都市用水為例，由可能與公眾接觸機會之高

低而分為限制性與非限制性兩種規範。非限制性與人體接觸的機會較高，需要有高

級的處理程序；反之，限制性用水嚴格限制與民眾接觸機會，所以水質要求非限制

性低。農業用水則針對糧食與非糧食作物訂有不同的再生水標準；其他各類再生用

水亦以控制民眾健康風險的角度考量，訂定不同的水質標準與處理流程。  

防止錯接方面，為了避免二元供水系統之錯接，再生水的管線、閥門和消防

栓必須以形狀(長方形)或用顏色(紫色)與飲用水系統做區隔。飲用水與非飲用水管

線的距離也有規定，一般水平需 3 公尺，垂直需 0.3 公尺以上距離，若兩者平行配

置且距離無法維持時，則最小距離的限制為 1.2 公尺。  

監測方面，依再利用的用途而定，例如俄勒岡州規定非限制性都市用水需要

每日取樣分析大腸桿菌，而灌溉非糧食作物的再生水卻只需每週檢測一次。  

處理程序方面，美國雖然沒有統一的水再生利用準則規範，但是建議不論再

生水做何種類型的運用，都應該經過過濾及一定程度的消毒（大腸桿菌不超過 100 

cfu/200 mL），以防人體不慎與接觸再生水而影響健康。  

系統控管方面，應定期檢查再生水設施，包含工廠和用戶，系統必須持續監

測濁度和餘氯。當水質異常，如濁度到達 3.0 NTU 時，過濾就關閉，當濁度到達

3.5 NTU 時，停止中間抽水泵，如果加氯反應槽的餘氯濃度低於 1.5 mg/L 或是最後

餘氯低於 0.75 mg/L 時，警報器就會自動響起。  

公眾之接受方面，再生水必須乾淨、無色、無味，以確保用戶和公眾接受，

一定要通過健康風險的最低限度。事業經營者應承諾履行州、聯邦和地方的再生水

規範（包含水回收、貯存、輸水、配水及再利用）。設立告示提醒市民使用再生水

使用方式，提供有關於再生水來源及性質和使用方法的書面資料給終端用戶。將再

生水視為是一種珍貴的水資源，將其做最有效的利用，以保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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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本概況 [2,3] 

日本於 1979 年由建設省設立「下水處理水循環利用模式事業」，著手研究廢

水回收再利用，當時回收再利用之主要用途為沖洗等雜用水。現在東京、大阪、京

都等大城市都設有再生水處理廠，再生水的來源為都市污水處理廠的二級處理排放

水，以東京之落合廠為例，以 RO 逆滲透膜處理可產出約 110,000 CMD 的再生水，

注入到城市乾枯河流做為水源補助，或經快濾處理後供應高層建築之雜用水使用，

或供應市中心作洗街、工業冷卻、洗車…等用水。經過臭氧處理之再生水才能用作

住宅區沖廁用水、公園綠地的澆灌，並藉由專管輸配至廠辦大樓做為空調冷卻用水。 

水質之要求依生物性風險及化學性風險之考量訂有不同規範。其中生物性風

險控管主要是以促進城市美化為再利用目的之修景用水、親水用水、娛樂用水等，

面臨水中過多的氮、磷等營養鹽所造成之優養化現象。為了要避免水體藻類過度增

殖，須藉由再生水系統之處理及配水設施之完善規劃才能有效將水中營養鹽降低。

而化學性風險控管則考量再生水中若含有過量溶解性鐵、錳時，在系統中發生氧化

而產生紅色混濁物，甚至可能造成管路阻塞及用戶恐慌。例如福岡市為了避免再生

水產生污濁情況，採用臭氧為前處理將溶解性的鐵及錳氧化，並將懸浮物移除，有

些系統為減輕再生系統設備的負擔，則採用凝集沉澱處理法，定期監控水量、水質

及配水系統穩定度。  

再生水水質產生惡化，或者發生異常時必須快速應變以確保用水安全性。若

是再生水的處理設備或供水設施產生故障造成，則設施的管理者必須依循事先訂定

對應方式採取適切處置，事後並應檢討以防患未然。當再生水產生可能危害安全

時，經營管理者必須立即限制供水或暫停供水。  

為鼓勵水資源之有效利用，更制定「水資源有效利用融資要綱」、「工業用

水合理化措施」及「處理水再利用之推進措施」等廢污水回收再利用之相關優惠獎

勵制度。  

2.3 新加坡概況 [4] 

新加坡之新生水水源取自都市污水處理廠二級放流水（其中進流水主要含

90%以上之生活污水與約 10 %之工業廢水）；先經由微濾膜(MF)或超濾膜(UF)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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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處理，再以逆滲透(RO)薄膜處理後，以 UV 消毒後回收再利用。經長期檢驗結果

顯示，其再生水質優於世界衛生組織 (WHO)之飲用水標準。由於新加坡之工業用

水佔總用水量 50%，因此回收水後之新生水多用於工業用水及高科技廠之用水，

以大幅降低對既有水資源水源的需求；另外則以間接飲用(indirect potable use)，將

再生水注入集水區水庫使用，或直接非飲用(direct non-potable use)，將再生水直接

供民眾或都市雜項之次級用途。  

為了確保新生水之可靠性，建立有多重屏障的概念，例如定期進行薄膜的完

整測試、重要的設施皆有備用裝置、各處理設備皆有設線上的水質監控、例行校正

及驗證線上監控設備、設備異常之自動警報系統及自動關機系統、全面性的維護計

畫、每月之供水網路水質檢測、每季請獨立專業人士查核水質與操作成果。  

2.4 澳洲概況 [5~8] 

澳洲長期努力在尋找替代水源與污水回收再利用，在替代水源方面以收集雨

水並加以處理為主，而在污水回收再利用方面則有兩種來源，一為生活污水處理廠

的放流水為來源(不包括事業廢水)，經再生處理後多半做為工業用途如洗滌水、冷

卻水和其他程序用水；另一為獨立戶的灰水回用，收集家庭的灰水（如：洗衣用水

和盥洗用水)並經簡易灰水處理系統(GTS)後，用於沖廁、澆灌、洗車用水和道路清

洗。或者以裝在灰水水管之截流裝置(GDD)，截取未經處理過的灰水直接用於綠地

澆灌；隨著水處理科技的進步及再生水事業發展的成熟，澳洲境內所有都市污水廠

幾乎皆有水再生利用系統，供非直接飲用水之都市用途。  

各省自行將再生水的水質分為三至四個等級不等，再依其等級限定用途，各

省也依其特性而有不同之發展，例如坎培拉偏重家庭灰水的使用管理，從水的來源

到污水管的配置、灰水處理系統到貯存和使用，詳細教導用戶應如何操作、維護、

使用等注意事項。而塔斯馬尼亞則偏重於農業灌溉，規範應如何使用再生水於農業

灌溉，探討不同農作物對再生水中導電度及營養鹽的忍受度以及季節交替、乾旱季

來臨時的缺水量計算。  

系統分析按再生水系統評估、水質和環境，系統管理等分為再生水的預防措

施、操作程序和緊急狀況的管理，而良好的系統分析和管理需要要求員工對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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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進一步的了解及充分的訓練，降低水質處理造成的風險。從再生水的來源、處理、

貯存、使用及定期檢測家以評估，先從可靠的長期歷史資料評估水質後，找出趨勢

及可能問題，再列出危害物質並評估其風險。建立再生水系統對各種危害物質的預

防措施，評估殘留風險，如果殘留風險高於標準，則找出其他預防措施來確保風險

降至可接受範圍；預防的方式分為物理防制和暴露控制兩種，物理防制包括處理單

元或預防再生水與飲用水系統接觸，暴露控制則為水質較佳的再生水用於與人體接

觸性較大的非飲用水如沖廁用水，水質較差的回再生收水則用於與人體接觸較小的

農業灌溉，並以多重屏障的方式來降低使用風險。再生利用水處理系統較難以單一

處理程序達到再生水水質要求，往往需要多單元之技術組合。常使用的處理技術有

混凝、沉澱、過濾以及加氯消毒等，這些傳統處理程序對於水中色度、濁度、臭味

和溶解性有機物之處理效率受限，而加氯消毒會產生致癌性有機鹵化物，因此需運

用一些新的技術，例如微濾膜 (MF)、超濾膜 (UF)、奈濾膜(NF)、逆滲透膜(RO)等

技術來達到再生水水質的要求。  

再生水用於工業用途時主要提供冷卻、鍋爐及其他製程用水，水質若無法達

到標準要求，會有結垢、腐蝕和生物孳生等風險，當鍋爐蒸氣壓力較高時，需再設

軟化以及離子交換處理等單元。再生水用於農業灌溉時更應該嚴格控管再生水水

質，以確保衛生安全，同時也要避免土壤的鹽化甚至植物脫水枯萎等，若水中含有

重金屬，易生物累積造成健康危害。再生水用於城市雜用水，包括城市綠化、建築

施工用水、車輛沖洗、道路灑水、沖廁用水、觀賞景觀用水和消防用水等，主要需

控制富營養化之氮磷、泡沫和細菌繁殖等問題，可藉由脫氮、除磷等處理單元達到

去富營養化。再生水用於地下水水源補充，需防止地下水層受到污染，所以再生水

水質標準要求更高，建議採用活性碳吸附、臭氧氧化、膜技術等高級處理技術的組

合才能更達到水質標準，再生水之輸配水系統為由水再生廠到集中用水地區間的輸

水管，以及由水再生廠或高水位調節池直接給用戶的配水管線。再生水輸配水方式

大致上分為壓力流方式、重力流方式和重力流與壓力流並用等三種方式。  

2.5 歐盟概況 [9,10] 

歐盟各國之水再生利用系統受各國家產業發展與民情習俗等影響而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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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家戶或都市、環境或灌溉、間接水體補注，與工業冷卻用水等用途，依不同的

用途則訂有不同的水質標準，除義大利與西班牙明顯將再生水的最終用途分類外，

其餘國家以農業灌溉用途居多，考慮健康風險問題，將水質標準分為化學指標與微

生物指標兩大類。再生水必須是生物二級處理後再經高級處理之處理水，採用高級

處理主要將可能影響人體健康之微生物或致病菌的去除，如加氯、UV 或臭氧消毒

等。以葡萄牙為例，所有再生水皆須經過消毒程序才能使用，消毒程序除了可有效

去除對人體有害之微生物，以減少健康風險外，也可防止管線內部微生物的滋長，

避免管壁產生生物膜阻塞水管。  

水再生利用實施之規範發展，包含經濟面(對社會公眾避免自來水資源的浪費

保護旅遊發展之用水資源再生水可提供一定量的養分，灌溉上不需要太多的合成肥

料)、法律面(解決排放水至敏感生態系統問題)、環境面(減少敏感地區的水資源開

發和處理水的排放減少海水淡化時產生溫室氣體排放)、社會面(促進永續經營創造

就業機會)、政策面(提供乾旱地區用水資源循環利用減少污染源排放，保護下游民

眾健康減少越域引水，有效管理區域用水自足)與形象面(好的環境保護管理可增加

管理者的聲望與名譽)。  

為獲得較好之再生水水質，建議採用雙薄膜法、薄膜生物法或過濾法等；避

免管線錯接，再生水管線須有特殊象徵顏色與自來水管線區分，並有明確字樣註記

明確標示；須注意長距離輸水管線造成管內之水質惡化。水再生系統之管線應以尖

峰需水量設計；管網設計須避免低流量與低管壓，防止污染物入侵管內，適當的地

點設加壓站增加輸水揚程或設配水池使供水穩定；須有適當的監測設施，監測數據

作為符合規範之依據、並可供日後改善處理操作與研究發展之參考。  

三、水再生利用系統整合規劃 

參考各國之水再生系統實施經驗，可以看出國情不同下雖然有類似的水再生

系統在運作實施，但是管理方式卻各施所政，若能以水處理技術之角度來看，特定

之處理方式能有效移除特定污染物質，且有效之處理即可以將污染物質降到一定範

圍以下，加上近年來水處理高級處理技術(過濾、薄膜及消毒)之進步，建議採取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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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之水質分類配合最基本處理單元及使用用途限制之方式，應該能更有效率管理

水再生系統並降低使用風險。  

3.1 取用規劃 

再生水之主要水源來自公共污水處理廠、工業廢水處理廠及農業灌溉之排放

水；主要之再利用用途概可規劃成以市區配水管網供市區定點使用或建築二元供

水，或以專管配水供應工業、農業或環境等特定用途(圖 1)；建議將再生水水質訂

定各種等級標準，以符合各種用途之水質要求。  

藉由不同處理設施可得到不同的再生水標準，都市使用如冲廁、道路清洗、

公園澆灌、消防用水等，除應達一般再生水水質標準外，需注意水之色度、氣味等

影響觀瞻的問題；工業上所需的水量較大，可用於冷卻水、鍋爐水、洗滌水或製程

水等，則須防止結垢、腐蝕、生物阻塞等問題，使用前必須先去除鈣、鎂等離子，

並適當的消毒以避免微生物孳生；農業上則可作為農田灌溉、畜牧及水產養殖用水

或可能與人體接觸之用途上則需要較高的處理標準，尤以有機物、致病菌的監控最

為重要，但亦要注意對農作植物是否會造成傷害，並考慮作物上毒性的生物累積性

等問題；而環境用水可用於生態池、地下水或河川水源補注等，仍須考慮停留時間

與避免接觸人體，避免造成環境毒性或優養化等問題，若補注於自然水體或地下水

體，則須有更高的處理水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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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水再生利用之規劃  

 

3.2 處理方法及水質規劃  

再生水的使用必須評估社會的接受性及對人體的衛生安全性，並充分檢討後

決定之。而水質項目間互有關連，需以整體考量來訂定處理廠之處理水質標準，並

應考量衛生上(大腸菌類數、餘氯量)、美質上(外觀、濁度)、感官(臭氣)、污染物

(BOD、pH、氨氮)、供水系統障礙(結垢、軟泥的形成)等問題。  

建議將再生水水分成三種等級，並依其等級規範使用限制，再建議所需具備

之最基本處理單元等條件後(表 1)，較能確保處理水質符合要求，進而降低用水風

險。設計者可以視水源狀況增加上游之處理單元，也可以將污水處理併再生水處理

提出完整之處理單元。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13 期(Apr. 2010) 11 

表 1  各種再生水用水分級表  

項目 Class A Class B Class C 

水質品質 最高 次之 再次之 

使用限制 除了直接供應飲用水外

之其他用途 

可能有機會與人體接觸

之用途，如：中水沖廁

、綠地澆灌、冷卻用水

與人接觸機會低，如： 
道路清洗、建築工地、

景觀生態、地下水回注 
最低處理要求 MF→RO→消毒 MF→消毒 砂濾→消毒 

 

四、結論與建議 

各國皆依水再生之用途而規範不同等級需求之再生水水質標準，而為達此標

準則亦有不同處理程序設置之需求，而考量潛在的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因素之下，

再生水用途應以不直接飲用為限制條件，與人體接觸為首要考量因素，才能達到”

安全使用再生水”之目的。各國針對不同用途訂定許多種之水質標準，唯基於水處

理實務之考量，經過特定程序有效處理後即能符合一定水質要求，主要處理程序包

含砂濾(快濾或機械過濾)、薄膜(MF、UF、NF、RO 或其組合系統)、薄膜生物法等，

其後務必經消毒(可為加氯、紫外光或臭氧消毒)，才得配水至特定水再利用途徑，

水再生處理程序沒有一定設置規格，只要處理後之再生水達使用標準即可。因此建

議先限制再生水水源後，以處理程序、水質分級、並限定用途應當可以有效管理水

再生系統並符合健康風險考量。  

國內水再生利用之水質標準，僅有環保署「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利用建議

事項」，其他都市利用、工業利用或農業利用等皆未有依循標準，相關用途水質標

準之訂定實有需要。  

再生水輸配端與使用端之警告標誌、警語、管線顏色等，國內部分規定為綠

色，唯綠色易與工廠之供水管線顏色相似；建議水再生推廣須建立統一制度，特別

管線顏色，建議換為歐美的紫色較具警示意義。  

為達計畫處理水質標準及維持再生水處理廠之經濟有效運轉，建議參考 ISO 

9000 之管理模式，藉由目標、執行、控管稽核等三要素，以單元流程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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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操作程序、標準維護程序及人員教育訓練為工具，因應水質、水量、設備特性

及現場實況，不斷調整、反覆檢討改善來達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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